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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应蔡元培研究会之约，为2008年5月纪念蔡元培诞辰140周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而举办的“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学

术研讨会而写。这是由笔者十年前撰写且已公开发表的一篇冗长的三万多字文章《论蔡元培与中国近代音乐》（见《中央音乐学院

学报》1998年第3第4期）压缩修改、调整补充而成。笔者以为与旧文有区别，除内容精炼外，在观点上与前文也有所不同，如概括

提出了蔡元培“两个主张•三个强调”的艺术观，“容‘西’于‘中’”（以前提“中西兼容”并不确切）的音乐发展观，“音教

兴乐”的音乐教育观、“作曲、理论并重”的人才培养观等。特此说明。  

引 论   

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1868—1940）是继最早提出美育主张的学者王国维之后，在教育界首先施行美育、毕生提倡美

育、亲自实践美育的教育家。所谓美育，其主要任务就是从艺术教育入手，培养人具有美的情操和相应的审美能力；而艺术中的音

乐和美术，又是美育的重要内容。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概括地说就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手段，去改造国民性；以美育的方式，教育人们树立远大的人生观，培养

高尚的情操，完善健全的人格，提高人生的乐趣，增强生活的信念，激励奋发的精神，去为人类谋幸福。这既是蔡元培音乐美育思

想的核心，也是他有关各门类艺术思想、理论的总根源。   

蔡元培的艺术观，可概括为“两个主张•三个强调”，这就是：主张把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应随时代而进步而发展；主

张走自己的道路，强调艺术的理性内容，反对只追求形式和技巧而不表现人生的理想；强调艺术的创造性，反对盲从、模仿和机械

性；强调艺术的个性因素，以己意取材，迥绝恒蹊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完全适用于音乐界，而且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蔡元培一生著作宏富，但没有艺术理论（包括音乐）专著，而专门论述艺术的文章也并不算多。先生的艺术见解主要散见于他

的一些短篇著述（演说、讲话）和序文之中。我们只要将其集中起来阅读研究，并联系他的文化、学术的主导思想，就能具体地了

解蔡先生鲜明的艺术观。就目前笔者所读到的资料来看，蔡元培的艺术思想涉及到包括绘画、音乐、戏剧、建筑、雕刻等多种艺术

门类，见解精到、独特，发前人所未发，尤其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就音乐而言，蔡元培曾十分谦虚地说自己“虽然略知艺文而不知音乐”。①其实先生对音乐颇有研究，也很有兴趣，对中西音

乐相当熟知。读蔡元培1892年4月赴京朝考的第二篇文章《审乐知政疏》，②可知先生十分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发展，十分重

视音乐的社会功能。1901年10月撰述的《学堂教科论》，先生把音乐学列为“无形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并认为“玩物适情之

学者，以音乐为最显，移风易俗”。③又据1901年10月9日《日记》的记载：“借乐器于上海县学，奏之。”④可知先生也能演奏

中国乐器。在1907—1911年德国莱比锡留学期间，他“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

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他还“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⑤虽学不久而中辍，但蔡先生是深知艺术、深知

音乐为何物而且有实践经验的美学家。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蔡元培有关音乐方面的论述，从1892年的朝考文章到1936年3月在音乐学家王光祈追悼会上的致词，

共有17篇（包括节录），篇幅约1万多字。⑥内容涉及音乐的起源、音乐的性质、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教育事业、作曲人材的培

养、音乐理论研究与建设的方向以及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道路等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见解，至今仍有现实

的启示作用，值得认真、深入研究。   

本文拟着重论述两个问题：一是谈先生依据古今中外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指明了一条建设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可行之

路，也就是“容‘西’于‘中’”，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音乐；

二是讲先生从“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的高度上，提出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应有发明与创造，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

林”，“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的高远理想，也就是跻身于国际乐坛，供世界音乐之采取。   

容“西”于“中”在继承中创新   

19世纪下半叶起，西学东渐，西方音乐随之也缓慢地传入中国，到国人自觉、主动地引进、学习、传播，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

历史。借鉴和吸收西方音乐，究竟对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还是延缓了中国音乐的发展，造成了干扰和危机？从19

15年赵元任创作中国第一首钢琴曲、1916年萧友梅创作第一首大提琴曲与1920年李四光创作第一首小提琴曲起，90余年来，中国作

曲家运用西洋音乐体裁与技法创作的各种形式的许多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是否算“真正的中国音乐”？20世纪20年代初由北京大

学音乐传习所开始创立，至今仍在不断充实、完善的现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是适合国情、发展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可行之

道，还是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些问题上，音乐界少数人是持相反意见的。   



读蔡元培有关中国文化（包括音乐在内）问题的论述，笔者感到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他总是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

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而且还从近代世界文化发展水平的高度上来分析和总结中国文化的优长与不足，进而提倡吸收

西方近代文化的科学精神与观念，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

化，不仅继往，而且开来，贡献于世界，使之成为不断进步的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蔡元培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1919年11月北大音乐研究会同乐会上的“演说词”、1920年3月为北大音乐研究会所编《音

乐杂志》撰写的“发刊词”、1927年11月在由他和萧友梅共同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开院典礼上的致词（以下简称“开院词”）与其他

一些演说、讲话中。而蔡先生的基本思想则是在“演说词”中提出和确立的，这就是：“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

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⑦这52个字，高度概括地表述了蔡元

培“容‘西’于‘中’”（以前提“中西兼容”，并不确切）的音乐发展观，在宏观上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上述“西乐之特长”与“中乐之缺点”中的“乐”，有广（音乐文化）、狭（音乐本体）之分。就广义而言，在“五四”时期

的蔡元培看来，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在思想观念上，“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五四’时期，即为艺术之意）并重”。而中国“提

倡科学现已开始，美术则尚未也”。⑧   

（2）在音乐教育上，欧洲各国“有音乐专门学校以培养专门音乐人材”，不论大都会、小村落，音乐会“时时有之”。而中

国则“尚无音乐学校”，即使北京大学也“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⑨也很少有音乐会。   

（3）在音乐创作上，西洋音乐家“往往有根据学理自制新谱者”。而中国则“好音乐者，类皆个人为自娱起见，聊循旧谱，

依式演奏而已”，缺乏具有创造性的音乐创作人材；而“创造之才，非独科学界需要，美术界亦如是。”⑩   

（4）在音乐理论上，欧洲有“各种研求乐理之著作”，有把近代科学知识与音乐相结合，“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

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而中国则“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音乐“进步之迟，

良有由也”{11}。   

通过以上的比较，蔡元培富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要重视艺术，重视音乐；而要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音乐，就要有人材，应兴办音

乐教育事业，此为发展中国音乐文化之基础，这可说是蔡元培的“音教兴乐”观。而在音乐教育中，尤其要重视培养原创作曲和理

论研究的音乐专门人材，这也可说是蔡元培“作曲•理论并重”的人才培养观。   

如果我们不是局限在字面的理解，而要深入领会蔡元培“容‘西’于‘中’”音乐发展观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就应该完整

地去把握蔡先生的文化观。而把握一个人的文化观，则主要是看如何处理或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西关系）、传统文化

与近代文化（古今关系）这样两个关键问题。那么，蔡元培的态度和主张是怎样的呢？请看以下论述：   

“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外

国之法制皆不足取；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12}   

“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13}   

“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14}   

“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15}   

“吾人所已有者，发挥而光大之；吾人所未有者，选择而补益之。”{16}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

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人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

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17}   

“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

而消灭其特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1

8}  

“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个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

养料。此种状况，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19}   

这几段话，明白晓畅，字里行间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可说是蔡元培文化观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对西学与国学，都不能简

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要比较、分析、选择，吸收为己有，保持自我特性，发扬而光大。了解、掌握了它，我们就会对蔡元

培的音乐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具体到音乐，又如何去“取”西乐的特长呢？是盲目地照抄、照搬过来吗？不。蔡先生为我们指出了“取”的科学方法。他

在1922年12月曾一针见血地批评北京大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2

0}  

蔡元培认为，在音乐上向西方学习，应“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

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21}这段话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不能贩卖，一定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注意研究

中西音乐的异同；根据中国音乐的特点，有选择地吸收中乐之“未有者”，作为“滋养料”，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蔡元培对待西方文化（包括音乐），始终坚持“三步曲”：一要“输入”；二要“研究”、

“选择”，而后“吸收”；三要有“更进之发明”。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并不都适用于中国；适用的，我们也要加以创造性地发

展。尤其是在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包括音乐）这个问题上，蔡先生特别强调一定要理解，要消化。他1916年发表的《文明之消化》

中有极其精当的比喻性论述。先生指出：“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又说：



“消化者，吸收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他提醒大家，如果

“吸收者浑沦而吞之”，就会“酿成消化不良之疾”。所以“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2

2}  

而对待传统文化，蔡元培也始终坚持“三步曲”：一要“保护”；二要分析、研究，揭其“真相”；三要“发挥而光大之”。

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建设现代文化，要以不是凝固、永恒的，而是在比较缓慢的变化、发展中前进的传统文化作为基础。   

那么，难道中国音乐就没有特长，或者说，蔡先生片面地只看到“中乐”的缺点了吗？当然不是。他是有分析地看待中国传统

音乐的。  

“中国人是最看重音乐的，二千年前，把乐与礼、射、御、书、数并列为六艺，把乐经与易、诗、书、礼、春秋，并列为六

经……中国人是能吸收异族音乐的，如流传的乐器与曲调，多有自西域诸国或印度输入的。”{23}   

“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简单之格调所制

限。”{24}   

“我国国民对于音乐情感甚为丰富，历史上已有明证。远至唐虞，命夔典乐，已知有音乐提倡之必要。其后散见于《乐记》及

各史礼乐志者，尤源源不绝。”{25}   

“吾国乐器，创始甚早。……诸乐器之名，见于诗三百篇及其他经传者，不一而足；且礼与乐相辅而行，审乐以知政，则当时

乐器多而乐谱必非简单，可以灼见。”{26}   

“其实，我国音乐发明最早，体制独多。……果能及时整理，将我国高尚乐舞，从新发扬而张大之，必能在世界音乐史上，占

一重要位置。”{27}   

上引300多字的论述，可以当作一部高度概括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来读。这也是对有些人批评蔡元培所谓“轻视中国传统民

族音乐”的最有力又是最好的回答。  

蔡元培关于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主张，20世纪20—30年代以萧友梅为首的包括杨仲子、刘天华、赵元任、黎锦晖、程懋筠、

黄自、陈洪、马思聪等等一大批音乐家都是自觉地在实践着；往后以及当代的大多数音乐家也是这样去做的。应该说，90多年来中

国音乐界无论对西方音乐还是民族传统音乐的学习、研究都很有成绩，但却又是远远不够的，有大量的课题须要具体深入地去探

讨，许多工作有待人们去实践。在当今音乐界，有一小部分人对西方音乐文化程度不同地取排斥和贬抑的态度，甚至自我封闭；或

者把学习传统与西方对立起来。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同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的。正如蔡元培所

说：“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28}   

近百年来中国的音乐教育、创作、表演、研究、出版、乐器制造等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蔡元培所提出的这条“容

‘西’于‘中’”的音乐发展道路不是歧途，而是可行的，正确的；引进和吸收西方音乐，对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和活力。利用西洋音乐体裁与技法创作的诸如钢琴曲《牧童短笛》、《黄河大合唱》，二胡曲《三门峡畅想曲》，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等等，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以时进步”的真正的中国音乐；刘天华的《良宵》、《光明行》以及他在演奏上的某些革

新，给二胡这一外族的又是汉族的古老乐器带来的是生机；刘天华的艺术实践，为民族传统器乐创作、演奏的提高与发展，做出了

创造性的历史贡献。   

有更进之发明 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至强的爱国主义者，又是胸怀全球、放眼未来的世界主义者。他总是把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放在世

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与现代西方文化相比较，其目的就是要找出差距，迎头赶上，且有“更进之发明”贡献于世界。   

早在1914年夏，蔡元培留法期间撰述的《〈学风〉杂志发刊词》中就指出，“今之时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吾国作为

世界之一分子，应该“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中国古代在“交通较隘之时期”于科学与艺术上是有贡献于世界的，但这是

“千百年以前所尽之责任”。而考虑中国现代“学术之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他在列举了中国的地质、宗教、古物、地

理、艺术史、辛亥革命史等等学术领域，都是外国学者在从事研究后感慨地说：“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

乎？”{29}同年7月他又在一封信中谈到，“我辈现在之言论，无论谈政谈学”，均不过“摇旗呐喊”而已，“不知何时始能露头

角于世界”。{30}   

1915年，他在《世界社之意趣》中大声疾呼：为“致力于世界之文化”，“能与世界学术家比肩”，“吾人诚自甘于淘汰则

已，否则舍急起直追，参加于学术之林，宁有他道！”{31}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指出：“从事于研究，

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供献于吾国之学者及世界之学者。”{32}1919年7月，他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向全

国的青年学生们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要担当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33}的责任。了解了蔡先生的这些思

想，我们再来读“发刊词”和“开院词”中就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的发展而提出的高远理想，定会有更深的理解。   

1920年3月创办的《音乐杂志》，是现代中国第一份连续出版近2年、有全国影响的音乐期刊，也是蔡元培革新北大，倡导“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美育领域的一种体现，又是蔡元培为鼓励和推动学术研究而建立的以《北京大学月刊》为龙

头，面向和影响全国的开放性学术交流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中所说：“记得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北京

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34}《音乐杂志》的出版，对于介绍和传播西方音

乐，整理和研究传统音乐，推动和繁荣音乐创作，开展和普及音乐教育，总结与交流音乐社团活动经验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五四时期音乐文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发刊词”则是蔡先生继“演说词”后，更进一步地论

述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音乐的一篇纲领性著作。除上面已引述论及的以外，这里再强调两点。   

（1）要求大家运用比较研究法。蔡先生在1921年2月发表的演讲《美学的研究法》中，列举了12种“研究美术”（即艺术）的



方法，其中第9种就是“比较”法。{35}在“发刊词”里，先生已就音乐的研究（包括乐器、乐曲和理论），强调要运用这一方法

（引文见前注释第21）。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也就不会有改进。1918年11月他在批评北大学文学的部分学生专己守

残的陋习时指出：“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36}而萧友梅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中西

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37}等就是运用比较研究法的典型实例。   

（2）要求大家不要保守。就是应该把“深造有得”的“技术及理论”“发布”出来，“不敢自满”，“互相切磋”，坚持研

究，走向世界。而且他坚信：“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

“使吾国久久沉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38}他在发展音乐上的这种高远见识与理想，还体现在1927年

11月的“开院词”中。   

由于当年国立音乐院招生时各校已经开学，考生较少，录取人数即“来学者不多”，“校舍亦狭窄”。针对音乐院这一暂时并

不十分景气的情况，蔡先生殷切希望师生员工不要“稍抱不安之感”，而且满怀信心地说：“古人谓‘作始简，将毕钜’，只要教

者学者及办事人，皆以一番热诚毅力，相策相辅，黾勉精进，则必日起有功，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可拭目而待”。{39}字里行

间，充分体现了蔡先生奋发有为、坚毅求进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宽广胸怀。   

在“开院词”里，他又一次肯定西方音乐的长处，说“他们的作品成绩及其法则，可谓日异而月不同。其供给贡献于吾人，至

精且备”。但更可贵的是，蔡元培没有顶礼拜倒在西方人的膝下，“唯西洋是崇”，更不认为西方音乐文化是不可逾越的巅峰，而

是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吾人如果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则不难大有创作，而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亦非绝不可能”。{40}   

1923年10月，蔡先生于游学欧洲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的演讲《中国的文艺中兴》中曾经预言：“照我个人的推想，再加四

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

于世界”。{41}蔡先生当年说的“再加四十年功夫”的“那时候”即20世纪“文革”前60年代，回顾这个时期中国的整个文化状

况，事实上已 “有贡献于世界”，接近蔡先生的预言。就音乐文化事业而言，1923年以来80多年间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音乐界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早已实现蔡先生在“发刊词”、“开院词”中提出的高远理想。我们可以告慰九泉的蔡元

培：现在的中国音乐界，正沿着您所指出的宏观发展道路，在为以更多更新更好的音乐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成果“参加于世界著

作之林”，“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而不断努力。   

结 语   

蔡元培“容‘西’于‘中’”的音乐思想，清楚地表明他希望建设起一种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文化，贡献于

世界。蔡元培在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史上开创了一代新风，“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42}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蔡元培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不是他个人一种主观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蔡先生顺应时代潮

流、适应现代社会客观需要而提出的一种进步思想和付诸实施的一种革新行动。   

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蔡先生通过自己提出的思想理论的指引力，在北大、在国立音乐院所制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的

推动力以及他躬身实践的作用力和学识修养、人格与学风的感召力，罗致聚合各种人材，教育影响无数人材，尽心倾力爱护人材，

并带领这批人材共同去实践他的理想。他提出的美育主张与音乐思想，就是依靠这样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材去实现和传承

的。   

蔡元培并非音乐家，他与现代专业音乐的开拓者、奠基者萧友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地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宏观

上、从科学与艺术的并重上、从美育上来考虑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不在音乐实践的第一线，但他在文化教育界的地位更高，所

起作用更大；他培育了一代人（包括萧友梅在内），影响了几代人。   

在以往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音乐史著作中，蔡元培不但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根本不谈他的音乐思想理论，不讲他的音乐教

育实践，而且还对他的美育主张简单化地扣上改良主义的政治帽子，这是错误的。在某人的建议下，由中央音乐学院编撰的《音乐

大百科全书》中，作为美育家的“蔡元培”已列有条目（立这一条目，过去给蔡元培扣改良主义政治帽子的人是反对的，说什么如

果要立，那也应立有“毛泽东”条目。这既是不了解蔡元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音乐文化上的思想理论及其贡献与影响，又极不恰

当地做类比的反映）。中国音乐文化界，应该给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家、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

者、奠基者之一的蔡元培，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与相应的历史地位，还现代音乐文化史以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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